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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3 年 9 月 17 日（星期三）13 時 30 分 

地  點：本校人文館 102 教室 

主持人：柯明傑主任                              記錄：蔣昀融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103.6.24）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     由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一、 本系碩士在職專

班自我評鑑委員

建議及評鑑報告

書後續修正事

宜，請 討論。

一、回覆委員意見如附件。 
二、針對自我評鑑委員提出之問題與建

議，本系未來因應措施如下： 
（一）人文館 102 及 402 教室之投影機、

電腦等數位教學設備故障頻仍，擬

向學校申請經費進行修繕與更新。 
（二）碩士在職專班於週末上課，擬規

劃工讀生之備置，支援協助教師授

課事宜。 
（三）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之修訂調

整，交由課程委員會討論後，再提

交系務會議討論。 

依決議辦理。

 

貳、主席報告：（略） 

參、系務工作報告： 

一、6 月 30 日辦理 1 場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研究計畫發表。6 月 30 日、7 月 1、4、13、
14、21 日共辦理 7 場本系碩士班研究生論文口試 

二、本學期本系新進專案教師王詩評老師，於本系開設大學部「左傳」、「中國經學

史」、碩士在職專班「儒家思想專題研究」、華語文碩士學位學程班「華語文

教學概論」等課程。王老師在系辦公室協助系務一年，研究室在人文館 507
室。 

三、完成本系「101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自我改善情

形結果表」，並製作「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報告書」，報告書已送交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 
四、完成本系碩士在職專班 103 年度自我評鑑報告書，已送交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103 年 11 月 22-23 日辦理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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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成華語文碩士學位學程班「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報告書」，已送交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103 年 11 月 20 日辦理評鑑) 
六、更新與建置本系新網站之資料。 
七、製作本系 103 學年度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之新生課程學習手冊，以

及華語文碩士學位學程班 103 學年度新生課程學習手冊。 
八、辦理 103 學年度轉學生報到事宜，輔導轉學生申辦學分抵免。 
九、協助本系系、所學會辦理新生迎新活動。 
十、籌辦本系「2014 第四屆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訂於 103 年 12 月 12 日辦理) 
十一、輔導新生及轉學生第 1 次選課。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柯明傑 
案由：擬修改本學系法規名稱，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校自 103 年 8 月 1 日起更名為「國立屏東大學」，本學系法規名稱為「國立屏

東教育大學」者，應隨之修改為「國立屏東大學」。 
二、本學系計有下述 30 件法規需修改名稱： 
（一）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要點 
（二）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選薦要點 
（三）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四）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五）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學術委員會設置要點 
（六）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系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七）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兼任教師聘任規則 
（八）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生修業要點 
（九）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               
（十）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課程與修業規定 
（十一）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 
（十二）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迎曦獎學金實施要點 
（十三）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迎曦朗誦社設置要點 
（十四）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外國學生入學甄審要點 
（十五）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遴選修讀輔系學生作業要點 
（十六）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遴選修讀雙主修學生作業要點 
（十七）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專題研究」論文評比實施辦法 
（十八）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朗讀專長檢定實施辦法 
（十九）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作文專長檢定實施辦法 
（二十）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書法專長檢定實施辦法 
（二十一）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說故事專長檢定實施辦法 
（二十二）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演說專長檢定實施辦法 
（二十三）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板書專長檢定實施辦法 
（二十四）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專科教室使用管理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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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學設備器材借用管理要點  
（二十六）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室設置要點 
（二十七）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自我評鑑施行細則 
（二十八）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多元專長學程 「語文教育事業經營管理學程」學生遴

選方式及課程規劃 
（二十九）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遴選修讀「應用語文創作與表演」學程

學生作業要點 
（三十）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多元專長學程「華語文教學學程」學生遴選方式及課程

規劃 
三、法規名稱之「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修改為「國立屏東大學」，法規內容不變。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 
一、法規內容有「國立屏東教育大學」者一併修正為「國立屏東大學」。 
二、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同日下午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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